后勤集团（资产经营公司）

员工竞聘工作方案

根据学校《后勤集团（资产经营公司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有关精神，为深入推进后勤体制改革，理顺后勤集团与资产经营公司的关系，进一步加强后勤队伍建设，经集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，决定面向集团（公司）开展员工竞聘工作。

一、招聘岗位

本次招聘岗位，由后勤集团（资产经营公司）根据实际需要统一设置，在编人员（含人事代理）由后勤集团择优聘用，非在编人员由武汉师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择优聘用。

本次聘用的岗位分为管理岗、专技岗和工勤岗，具体岗位职数、聘用条件、非在编人员薪资待遇等信息详见《后勤集团（资产经营公司）一般岗位设置一览表》。其中在编人员（含人事代理）结合身份分值和聘用岗位确定绩效工资水平。

二、聘用方式

个人根据自身条件和意愿申请岗位，集团（公司）按照用工需求进行面谈选聘员工。

集团（公司）成立若干竞聘工作小组，具体负责各部门人员竞聘工作。努力实现人岗匹配，岗位选人宁缺毋滥。

人力资源中心负责竞聘日常工作。

三、报名对象

除集团（公司）领导班子成员、集团行字[2016]17号、[2017]2号文件已聘用员工及2017年度即将退休的在编人员不参加本次竞聘外，集团（公司）其他所有的在编人员（含人事代理）和非在编人员均需参加此次竞聘工作。不报名参加竞聘的人员按拒聘对待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1、发布信息（4月17日—4月21日）。集团（公司）发布公告，公布所有的招聘岗位、职数、任职条件、非在编人员薪资待遇等信息。各部门要在员工中进行广泛宣传动员。

2、个人报名（4月24日—4月28日）。个人根据自身条件和意愿，对照岗位资格要求，填报《后勤集团（资产经营公司）员工竞聘报名表》并交至人力资源中心。

3、资格审查(5月2日-3日)。人力资源中心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。

4、竞聘面试（5月4日—5月10日）。竞聘工作小组按照岗位任职条件，对报名人员进行面试考核，充分沟通，明确岗位职责、工作要求、用工性质、薪资待遇等，初步确定聘用人选。主管级岗位须设置演讲环节。

5、确定人选(5月16日前)。集团（公司）党政联席会集体研究决定聘用人员名单。

6、聘前公示(5月17日—23日)。聘用名单在集团（公司）内公示。

7、正式聘用(5月31日前)。在编人员（含人事代理）由后勤集团发文聘用，非在编人员与武汉师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用工协议。劳动合同制人员原在学校的工龄由公司连续计算，并在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予以载明。

五、落聘和拒聘等情况的处理

1、关于落聘人员。对落聘人员，将根据空缺岗位情况进行岗位调整，并组织岗前培训学习。调整岗位后仍不能适应岗位需要的或不服从岗位调整安排的，在编人员（含人事代理）作待岗处理，非在编人员作解聘处理。在编人员（含人事代理）待岗待遇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规定，每月发放80%基本工资。

2、关于拒聘人员。在规定时间内，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岗位竞聘的、不接受工作安排的、非在编人员不与武汉师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用工协议的，视为拒聘。拒聘的在编人员（含人事代理）作待岗处理，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给予3个月的择业期，择业期满仍不能上岗的作解聘处理。拒聘的非在编人员作离职处理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、高度重视。集团（公司）全体员工都要高度重视本次人员竞聘工作，珍惜机会，把握机遇。各级干部要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工作，严谨聘用，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。

2、保持稳定。全体员工都要讲政治、顾大局、守纪律，正确面对竞聘结果，自觉服从组织安排，坚守岗位，履职尽责，确保后勤工作的稳定。

3、严肃纪律。本次竞聘工作要严格执行纪律要求，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。对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查处，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不正之风。广大职工发现竞聘中有违纪违规行为的可以向集团（公司）竞聘工作领导小组反映，举报电话：87943077，15971432897，举报邮箱：316896403@qq.com。
附件：

1.2017年后勤集团（资产经营公司）一般岗位设置一览表

2.后勤集团（资产经营公司）员工竞聘报名表

3.后勤集团（资产经营公司）竞聘工作小组组成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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